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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

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

署，坚持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抓紧抓好，按照坚定

信心、同舟共济、科学防治、精准施策的要求，持续推动防控工

作升级加力，坚决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，

推进全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，制定以下措施。 

一、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 

1.全力服务全国疫情防控大局。各地各部门要增强“四个意

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牢固树立全国一

盘棋思想，坚决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全面落实省委、

省政府和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安

排，强化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，切实做到令行禁止。全力以赴支

持湖北武汉等疫情严重地区防控工作，在防疫药品、物资和医护

人员等各方面服从国家统一调度安排，倾力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

援助。充分发挥河北在全国产业链中的作用，增强疫情防控和医

疗救治相关产业供给能力。全力支持保障京津生活必需品等物资

供应。认真做好对口支援西藏和新疆防疫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各

市政府，雄安新区管委会，省政府各部门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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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推进京津冀疫情协同防控。完善京津冀疫情协同防控机制，

在重大疫情联防联控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协同处置、重点科研项

目联合攻关等方面紧密合作，实施风险预警、工作对接和应急处

理，筑牢省域周边、省域内和环京周边疫情防控“三道防线”，

以实际行动当好首都政治“护城河”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市政府，

雄安新区管委会，省政府各部门） 

二、全力保障疫情期间物资供给 

3.增加防疫物资供给。建立省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名

单，对名单内企业在规定限期内购买生产设备、检验检测仪器等

进行技术改造，扩大重点物资生产规模，提高产品质量和安全生

产水平，省级工业转型升级（技改）专项资金予以重点支持。

（责任单位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）将疫情防控产品生产企业和医

疗卫生建设项目列入生态环境监管正面清单，不停产、不限产，

支持企业满负荷生产。（责任单位：省生态环境厅，各市政府，

雄安新区管委会）对国家卫生健康委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

诊疗方案》覆盖的药品和医用耗材，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上没有

挂网的品种，医疗机构均可先采购后备案，同时建立企业挂网

“绿色通道”，随时申请、随时增补挂网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医疗

保障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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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保障重点生活必需品供应。强化生活物资储备特别是米面

油、食盐、食糖储备监管，做好应急供应准备。（责任单位：省

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）加大重点生活必需品调运和供给，支持重点

骨干商贸流通企业疏通货源和供货渠道，确保批发市场、城区物

流配送畅通和商超、便利店、社区供应点及时补货补柜。（责任

单位：省商务厅，各市政府，雄安新区管委会）开展打击口罩等

防护用品违法犯罪专项行动，严厉打击假冒伪劣、囤积居奇、哄

抬价格等价格违法和扰乱市场秩序行为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市场监

管局，各市政府，雄安新区管委会） 

5.畅通物流运输渠道。严格落实国家在疫情防控期间关于交

通运输管理的各项措施，在确保阻断疫情传播渠道的前提下，保

障防疫应急物资和人员运输“绿色通道”通达，保障市场供应必

需的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“绿色通道”通达，保障正常生活生产

出行车辆通达。（责任单位：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公安厅、省卫生

健康委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，各市政府，雄安新区管委会）鼓励

快递企业创新业态形式、扩大服务范围，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

众的合理消费需求。（责任单位：省交通运输厅、省邮政管理局） 

6.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。设立进口防控物资快速通关专用窗

口和“绿色通道”，对能提供主管部门证明、涉及特殊物品的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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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物资实行便利通关政策，无需进行卫生检疫审批。对疫情防控

治疗物资实行“两步申报”“提前申报”“担保放行”等作业模

式，确保通关“零延时”。（责任单位：石家庄海关） 

三、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

7.确保企业职工安全返岗。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前提下，全力

支持和组织推动各类生产企业复工复产，科学合理安排企业职工

返岗复工计划，加大企业复产用工保障力度。（责任单位：省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厅，各市政府，雄安新区管委会）加强防控监督

指导，全面抓好企业复工复产安全监管，创新监管执法手段，确

保企业安全生产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应急管理厅） 

8.完善生产配套条件。协调解决企业面临的生产设备和检测

仪器采购等相关问题，抓好原材料、重要零部件等方面稳供保障，

加强产供销等各环节科学匹配，确保企业在疫情防控达标前提下

正常生产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，各市政府，雄安新

区管委会）按照“统一指挥、早期介入、随到随审、科学审批”

的原则，对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提前介入，同步开展检验

检测、技术审评和现场检查，实现一次性并联快速审批，依法加

快急需物资生产资质办理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市场监管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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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强化重点要素保障。监测电力运行态势，保障疫情防控期

间煤、电、油、气等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要素充足供应，科学安

排运力配置，防止集中复产带来的区域性、时段性要素价格大幅

上涨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发展改革委） 

10.开展重点企业帮扶。完善工业企业帮扶机制，对疫情防控

物资供应企业建立驻企特派员制度，对重点工业企业开展全方位

帮扶，督促企业开足马力、扩大生产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工业和信

息化厅，各市政府，雄安新区管委会）出台支持外贸企业抵御疫

情影响稳定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，对因疫情影响生产及物流等环

节导致国际贸易合同、承包合同无法履行等问题及时提供商事法

律和贸易投资促进等公共服务，协助外贸企业办理“不可抗力证

明”，尽量将企业所受损失降至最低。（责任单位：省商务厅） 

四、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 

11.有效增加财政投入。设立疫情防控财政专项资金，主要用

于全省医药物资储备、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疫情防控所需医用设备

设施和防护物资等，指导财政国库集中支付代理银行将疫情防控

资金及时足额拨付到位。落实国家有关政策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

的肺炎确诊患者救治费用个人负担部分，由中央和省级财政分别

按 60％和 40％予以补助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患者医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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